
附件2
评分标准

	评分项目
	权重
	评分标准

	一、价格分
	30分
	价格分计算方法：

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 

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×权重 

评标总得分＝F1×A1＋F2×A2＋……＋Fn×An 

F1、F2……Fn分别为各项评审因素的得分； 

A1、A2、……An 分别为各项评审因素所占的权重(A1＋A2＋……＋An＝1)。

评标过程中，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。

	二、技术分
	50分
	评审委员会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技术响应、产品资料、检测报告等进行综合打分。

	（一）技术参数响应
	30分
	1. 技术参数（除▲和★外）完全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基础分14分。每一项非实质性负偏离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2. 对带“▲”的重要参数（外观尺寸、蓄电池、控制器、电机、转向、悬挂、制动），完全满足并提供了详细技术资料证明的，每一项加2分，满分16分。技术佐证材料形式包括但不限于：产品彩页（加盖公章）、第三方检测报告、技术白皮书、制造商官网技术参数截图、产品说明书等。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材料，未提供或材料内容无法证明满足参数的，该单项不予加分。

	（二）电池性能与可靠性
	8分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磷酸铁锂电池的第三方CMA/CNAS检测报告进行评审。重点考察：
1. 电芯性能与循环寿命（4分）： 提供第三方CMA/CNAS检测报告，证明电芯在25℃±2℃标准工况下，以1C充放倍率进行测试，循环寿命达到2000次后容量保持率不低于80%的，得4分；达到1500次的，得2分；低于1500次或不提供报告的，得0分。（注：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注明电芯生产厂家及型号，并提供相应报告，中标后需随车提供电芯来源证明。）
2. 容量保持与耐候性（4分）：检测报告中有明确的高低温放电性能、容量衰减曲线等数据，且表现优良的，得4分；数据部分缺失或表现一般的，得2分。

	（三）定制化设计方案
	7分
	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交的车辆定制化设计方案进行评审：
1. 车厢改装细节（4分）：能提供清晰的后舱内部结构设计图或三维效果图，能详细说明不锈钢后舱、侧开门、独立格位的材质规格和加工工艺；设计方案能提供优于招标要求的细节（如底部防滑防震处理、排水孔设计等）的，得4分；方案基本满足但缺乏细节的，得2分。
2. 整车匹配性（3分）：有完整的总布置图，能解释改装后对轴距、轮距、前后轴荷分配的校核，确保车辆行驶安全性不受影响的，得3分；未提供相关校核说明的，得1分。

	（四）关键部件与整车认证
	5分
	1. 投标产品具备整车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的型式试验报告（须覆盖新国标）且关键部件（电机、电控、充电机）均具备合格证或检测报告的，得3分；每缺少一项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2. 在上述基础上，若电机或电控系统为与车辆同一品牌（系统集成度高）或为国际国内知名品牌控制器，额外得2分。

	三、商务与服务分
	20分
	评审委员会根据投标人的项目经验、售后服务方案、质保承诺等进行综合打分。

	（一）售后服务方案
	5分
	1. 服务响应与到场承诺（5分）：承诺接障后2小时内抵达现场的，得5分；承诺8小时内抵达现场的，得3分；承诺24小时内抵达现场的，得1分。需同时承诺提供7×24小时技术电话支持。
2. 服务方案完整性（5分）：能提供详尽的本项目售后服务方案，内容包含：
1.具体的应急维修预案（如替代车辆提供、紧急配件调配机制）。
2.定期主动巡检保养计划（至少每季度一次，需提供保养项目清单）。
方案具备以上全部要点且操作性强的，得5分；方案简单、操作性不强的，得2分。

	（二）质保期与增值服务
	5分
	在满足“整车3年、电池5年”的免费质保基础上：
1. 延长质保：整车质保每增加一年加1分，最多加2分；电池质保每增加一年加1分，最多加1分。满分3分。
2. 电池容量承诺（2分）：在5年质保期内，除承诺“容量衰减≤30%”外，进一步书面承诺每年为采购方进行一次免费电池健康状态（SOH）检测并出具报告的，得2分；无此额外承诺的，得0分。

	（三）项目经验
	5分
	投标人自2023年1月1日至本项目截标之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：
1. 每提供一个定制类电瓶车（或场地专用车）的供货合同，得1分，满分5分。

证明材料：需提供合同关键页（含双方盖章、合同内容、金额、签订时间）复印件，原件备查。同一项目不重复计分。

	诚信情况
	5分
	（一）评分内容：

供应商存在《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深财规〔2023〕3号）列明的一般行政处罚信息、一般违法失信记录信息的，本项不得分，不存在上述情形的本项得100分。供应商无需提供任何证明材料，评标过程中由工作人员向评审委员会提供有关供应商诚信查询结果。

（二）评分依据：

查询渠道：通过“信用中国”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，下载信用信息报告）、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（www.ccgp.gov.cn）以及“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”（http://zfcg.sz.gov.cn）查询供应商信用信息，信用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。


